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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債權適用消債條例「更生程序」個案研析 

(本文曾刊載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13 年 11 月 1 日出版之「執行園地」第 50 期第 9-11 頁) 

花蓮分署行政執行官 邱俊諭 

一、案例事實 

行政執行分署於 113 年 5 月間扣押義務人甲每月應領薪資債權三分之一  甲

陳情表示  其曾向法院聲請更生  法院於 112 年 1 月 2 日下午 2時裁定開始更生

程序  並於同年 8月間獲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確定  共 6年 72 期）。其每月薪資新

臺幣 3萬元  其中 1萬 7,000 元為每月生活必要費用  其餘 1萬 3,000 元則是依

法院裁定  按月履行更生方案中  如再受強制執行  不僅影響生活開支  更會導

致更生方案無從履行。行政執行分署受理之案件中 計有 5 筆牌照稅 101~105

年度）、2 筆健保費 108、109 年度）、4 筆監理機關移送之交通罰鍰 均於 108

年間確定）與 1 筆 112 年度汽車燃料使用費 自用車）。經查閱該更生方案 全

無公法債權在列。試問：行政執行分署應如何處理？ 

二、思考層次 

 一）繫屬案件是否為「優先債權」 

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下同）第 48 條第 2項規定 ：「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

序後  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程序 。但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

債權  不在此限 。」第 68 條規定 ：「更生不影響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人之權

利 。」故有優先權之債權  於更生程序係屬別除權  於更生程序開始後並不受影

響 仍得自由行使權利
1
。以本案為例 行政執行分署就 5 筆牌照稅及 2 筆健保

費部分 因均屬優先債權 稅捐稽徵法第 6 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9 條規定參

照） 依法仍得執行。 

惟本案可進一步思考的是  甲除法定生活費用外  其餘收入確實均用來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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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張登科 《消債者債務清理條例》 97 年 11 月第一刷 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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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方案  如續為執行  不但影響其生活  亦將使甲無法履行更生方案  前經各

方所協力完成之更生程序將付諸流水  對於欲重建經濟生活的甲而言  不啻是重

大衝擊。分署除再與義務人協商清償方案 並建議甲向法院依第 75 條第 1 項規

定聲請延長更生方案履行期限外2  可推測甲於聲請更生時  未於 「債權人清冊」

填載公法債權  以致在酌定更生方案時  未能將公法債權一併列入考量 。依筆者

經驗  實務上更生程序中有列入公法債權者並不多見  此不僅係因公法債權人未

依第 33 條規定申、補報債權外 更多時候是義務人根本未於聲請更生時 依第

43 條規定將公法債權列入「債權人清冊」 使法院有機會依第 47 條第 4 項規定

通知公法債權人申報債權3 。本文認為  這很可能和一般民眾對於政府的 「稅金」、

「健保費」、「罰鍰」、「燃料費」等尚未建立起 「債權債務」的觀念有關 。此外  

司法院所公告 「消費者債務清理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書狀參考範例中4  似可將

「公法債權」與 「私法債權」分項列出  並列舉常見 「公法債權」態樣  以資提

醒 。另就筆者所知  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法院內部會通知民事執行處  俾

民事執行處查詢及因應  使民事債權人申報債權 。目前多數法院雖會通知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
5
  惟此通知主要目的在於避免強制執行(第 48 條第 2項規定)  而非

在通知公法債權人申報債權。 

 二）繫屬案件是否屬「更生債權」 

第 28 條規定 ：「對於債務人之債權  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前成立

者  為更生或清算債權 。前項債權  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  不論有無執行名義  

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 不得行使其權利。」此處衍生之爭議為：第 48 條第 2 項

                                            
2
 惟本條要件須係「不可歸責於債務人」。 

3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就未申、補報之債權賦予強大的失效權果(第 33 條、第 47 條第 1項第 3

及第 4款、第 73 條規定參照)。 

4
 參閱：https://gov.tw/aPd 最後瀏覽日：113 年 6 月 24 日。 

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接獲通知後 會統一於案件管理系統中之「消債案件資料查詢」  「書記官

作業管理子系統」項下）建置資訊 如分署受理該義務人案件 即會於案管系統警示 所列印

之卷面亦會有註記。 

https://gov.tw/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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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強制執行之債權 是否限於「更生債權」？ 

1. 否定說 

依第 48 條第 2項規定 「文義解釋」 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  對於債務人

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程序 並未限於「更生債權」 不論是法院裁定

開始更生程序 「前」或 「後」所成立  除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外  均不得開

始或繼續強制執行 。再者  從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 「立法目的」可知  更生程

序在於免除債務人應付訴訟及強制執行之勞煩  使其得以專心工作或事業  以勤

勞所得自由財產為基礎重新出發  使經濟得以重建6  如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之債

權不受強制執行之限制 將阻礙更生方案之履行 有礙立法目的之達成7。 

2. 肯定說 

第 28 條第 2項規定  更生債權  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  不論有無執行名義  

非依更生程序  不得行使其權利 。結合第 48 條第 2項條文 「體系解釋」可得出  

禁止強制執行者應僅限於「更生債權」。再者 更生程序債務人本即繼續維持其

經濟活動  以其收益清償債務  期能更生  如新債權亦受限制  將妨礙債務人之

經濟活動  難期更生8 。我國司法實務  諸如 ：102 年第 2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提案

18 、22 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2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8 號等均採

肯定見解。 

3. 本文看法 肯定說） 

本項爭議之釐清  於行政執行程序甚具實益 。蓋公法債權有 「按期產生」之

特性  例如 ：每年度之所得稅 、使用牌照稅 、地價稅 、房屋稅 、燃料費  每 2個

月之營業稅  每月之勞 、健保費等  此與民事法律關係多係由當事人合意發生  

                                            
6 參閱張登科 前揭書 頁 4。 

7 外國立法例中亦有更生開始後之新債權 於更生計畫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前不得強制執行之規

定 參閱張登科 前揭書 頁 124 註解 13。 

8 參閱張登科 前揭書 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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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有不同 。義務人聲請更生後  原則上應不至任意衍生新的私法債務  然公法債

務因法規定期發生  逾期未履行  即會被移送執行  此類新生債權非屬更生債權  

是否亦有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適用 不無疑義。本文認為 倘若義務人不斷創造

新的債權債務關係而不履行債務  該債務一方面無法參與更生程序共同清理  另

方面又受禁止強制執行之保護  實有違公平原則  故應以 「肯定說」為當  限於

「更生債權」始禁止強制執行。 

為何義務人進入更生方案履行階段  卻仍不斷有公法債務遭移送執行？本文

認為  部分或肇因於義務人聲請更生時  漏未填列定期產生的公法上必要支出所

致  第 43 條第 6項第 3款參照） 以致更生方案疏未一併考量 。依司法院所公告

「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書狀參考範例9  僅列舉 「膳食 、教育 、交通 、醫療 、

『稅賦』、扶養支出」等 然似可更具體備註公法債務之類型 例如前述之所得

稅 、營業稅 、牌照稅 、地價稅 、房屋稅 、燃料費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未繳納會

衍生罰鍰）、勞保費、健保費等 以適時提醒聲請人。 

本案 4筆交通罰鍰與 1筆汽車燃料費雖均非屬優先債權  然應進一步檢視  

上開債權是否為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 「前」所成立之 「更生債權」10 。4 筆交通

罰鍰均於 108 年間確定  自屬 「更生債權」 依第 48 條第 2項規定不得開始或繼

續強制執行  惟另件 112 年度汽車燃料費  自用汽車於 7月開徵）顯係裁定開始

更生程序 「後」所生  非屬更生債權  行政執行分署仍得強制執行  此部分於實

務上容易忽略 應予注意。 

 三）「更生債權」移送時點係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或「後」 

「更生債權」依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不得「開始」或「繼續」強制執行 本

案 4筆交通罰鍰尚須區分是在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或「後」所移送： 

                                            
9
 參閱：https://gov.tw/3NW 最後瀏覽日：113 年 6 月 24 日。 

10
 惟個案中如何判斷該公法債權係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或後所成立  涉及公法債權成立時點  此

為學理與實務上之重大爭議 且不同類型之公法債權亦有不同認定標準。 

https://gov.tw/3NW，最後瀏覽日：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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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前」移送 

若是裁定開始更生程序 「前」即已移送  則不得 「繼續」執行  因本案早已

更生程序終結  112 年 8 月間  第 66 條第 1項規定參照） 執行分署應依第 69 條

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9 條規定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 並視個案暫

緩執行或核發執行憑證。 

此處衍生之爭議為：依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 無論有無申報債權 該更生方

案對全體債權人均有效力  於義務人依更生條件履行完畢後  更生債權視為消滅  

發生免責效果  第 73 條第 1項本文規定）。罰鍰因屬 「不免責債權」不會消滅  

然仍須待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後  始負清償責任  第 55 條規定參照）。惟

查  本件罰鍰之執行期間  依行政執行法第 7條規定於 118 年間時效屆滿  如俟

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屆滿  共 6年 72 期  清償期預計為 118 年 8 月左右） 恐

已無法再強制執行！又縱使移送機關有於更生程序申報債權  亦因罰鍰屬劣後債

權 第 29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參照） 可預見亦將無從受償。 

  2.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移送 

若是在裁定開始更生程序 「後」始移送  意味受理之初即不得 「開始」執行  

執行分署似應依第 48 條第 2項規定予以「退案」。 

此亦衍生類似爭議：若屬新案移送 非憑證再移） 經退案後 因更生履行

期間長達 6年  未來如發生移送機關必須移送執行時  例如義務人未依更生條件

履行 或雖依更生條件履行完畢 就不免責債權續為執行） 恐生逾處分確定之

日起第 1個 5年移送執行期間之窘境。 

上述情形 依行政院院會通過最新版本之「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11第 9 條

第 4 項規定：「行政執行 經法院裁定停止執行或依其他法律規定停止執行者 

執行期間應停止進行。」應可解決相關爭議。 

                                            
11
 參閱：https://gov.tw/ZKe 最後瀏覽日：113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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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行政執行事件中  義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者不在少數  然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制定時多從「民事債權」或「民事執行」角度思考 忽略「公法債權」

或 「行政執行」之本質與特性  因而產生諸多適用疑義 。在此情形下  行政執行

機關應如何正確適用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協助義務人重建經濟生活  同時確保

國家公法債權之實現 即屬重要。 

 

 

※參考圖示： 

 


